附件2：

关于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及经办流程的公    告

为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完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体系，多渠道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根据《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及 经办服务等工作的通知》（甘人社通〔2024〕204 号）精神，现就调整永昌县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及经办流程等事宜公告如下：

一、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劳动年龄内（年满16周岁至依法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但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失业人员，须持《就业创业证》主动向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城镇大龄人员。指距离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不足10年的城镇常住人口。

2.“零就业家庭”成员。包括城镇“零就业家庭”和“零转移就业家庭”成员,指同一户籍家庭成员在2人及以上的城镇区域家庭或者脱贫户（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中，有劳动能力的家庭 成员（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除外）均进行失业登记且处于失业状态。

3.城镇低保人员。指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4.残疾人员。指持有《残疾人证》或者《残疾军人证》的城镇常住人口。

5.长期失业人员。包括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6个月（含）以上仍未实现就业的人员以及毕业6个月后仍未实现首次就业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其中：判断毕业6个月后是否仍未实现首次就业，以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中毕业生登记就业去向为依据。

6.失地农民。指依法被县级以上（含县级）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土地的农民。

7.县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
1.已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

2.从事个体经营、创办企业并已领取营业执照或办理法定登记手续的；

3.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监事、理事或负责人等职务的；

4.正在享受创业担保贷款的；

5.其他不予认定的情形。

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流程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遵循自愿申请原则，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后，经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和公示、县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复核，符合条件的人员可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并享受各项就业援助政策。具体流程如下：

（一）自愿申请。符合认定条件的人员，可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向户籍地或常住地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填写《甘肃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表》《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告知书》，并按人员类别提供相关材料。在常住地申请时，县内户籍人员需提供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县外户籍人员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

1.“零就业家庭”成员：提供户口簿、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无业状态的承诺书；

2.“零转移就业家庭”成员：提供户口簿、脱贫户（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证明材料以及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无业状态的承诺书；

3.城镇低保人员：提供民政部门核发的最低生活保障证明；

4.残疾人员：提供《残疾人证》或《残疾军人证》；

5.失地农民：提供乡（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土地被征用协议书或相关证明；

6.毕业6个月后未实现首次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等证明材料。

（二）初审公示。受理申请后，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核验申请人的失业登记状况，并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完成初步审核。初审通过的，应在申请人所在社区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后应将公示结果录入信息系统，并提报上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三）复核认定。县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接到初审结果5个工作日内，在甘肃人社综合服务平台中完成复核认定工作，并于3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告知申请者。复核未通过的，应出具《不予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告知书》，同时注明原因。
三、就业困难人员退出机制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创业、不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应当取消其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已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通过甘肃人社综合服务平台办理退出，并向本人出具《取消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告知书》。

1.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

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3.入学、服兵役、死亡、移居国（境）外的；

4.被判刑收监执行的；

5.本人申请退出援助或终止就业要求的；

6.认定后6个月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就业援助服务（包括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岗位推荐等）3次的；

7.“零就业家庭”中家庭成员有一人已实现就业创业的；

8.经查实提供虚假认定材料的；

9.存在骗取、套取就业补贴行为的；

10.其他已实现就业创业或者失业登记被注销的。
